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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錄 2 篇文章。

1. 區域計畫開發許可之審議條件

發布日期: 2025-12-23

內文

本次專欄就地方特考四等土地利用概要的考題，考到區域計畫開發許可之審議條件概念，進一

步整理與說明。

• Q. ：非都市計畫地區土地為開發利用，得依區域計畫法之規定申請開發許可。請針對區域計

畫委員會審議此類申請案件時的審議條件原則加以說明：

• (一) 於國土利用係屬適當而合理 區域計畫法立法目的，在於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之保育利

用，人口及產業活動之合理分布，以加速並健全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利，足

見其核心在於區位與公共利益之考量。因此，主管機關內政部之區域計畫委員會在審議非都市

土地分區變更之區位適宜性時，關於有無符合「於國土利用係屬適當而合理者」之規定，應為

利益衡量，必須就許可開發所帶來之公共利益是否遠大於不許可開發所維持區域土地完整之利

益為衡量。此在私人在其私有土地為開發者亦然，亦即須就其開發之利益與不開發維持土地完

整之利益為衡量。

• (二) 不違反中央、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基於中央法規或地方自治法規所為之土地利用或環境保

護計畫 非都市土地之開發事業計畫申請，不得違反任何法定計畫，例如某A機關之法定計畫規

定該區得有條件開發，而某B機關之法定計畫則規定該區不得開發，則開發許可必須不違反所

有相關之計畫內容，係採聯集概念，故該區仍不得開發。

• (三) 對環境保護、自然保育及災害防止為妥適規劃 考量者為基地內開發對於環境保護、自然

保育及災害防止妥適規劃之課題，包括位於環境敏感地區之開發行為限制（如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平均坡度40%以上土地）、規劃保育區、隔離綠帶、設施、留設滯洪池、整地排水計

畫、防災計畫、景觀分析等。

• (四) 與水源供應、鄰近之交通設施、排水系統、電力、電信及垃圾處理等公共設施及公用設

備服務能相互配合 需與周邊重大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服務相互配合，以證明土地開發後能順

利使用營運。



• (五) 取得開發地區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證明開發土地及建築之權源，例如土地所有權

狀、他項權利證明書等。

參考資料：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479號、103年度判字第5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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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SG之意涵

發布日期: 2025-07-17

內文

• E. SG是三個英文單字的縮寫。E代表環境保護（Environmental），S代表社會責任（Social），

G代表公司治理（Governance）。ESG為衡量一家企業經營績效之指標。

• (一) 環境保護：涵蓋碳排減量、水及污水管理、生物多樣性、能源管理、環境污染防制等。

• (二) 社會責任：涵蓋工作環境、勞動福利、客戶關係、社區關懷、人權議題等。

• (三) 公司治理：涵蓋內部控管、董事組成、股東權益、商業倫理、風險管理、資訊透明等。

總之，企業除追求商業利潤外，更應注重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公司治理等公共利益。因此，

評估一家企業之價值不能僅從財務報表之盈餘或淨值衡量，尚應加入ESG面向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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